IRB 研究人員教育訓練時數要求
	計畫主持人
(含協同主持人)
	臨床試驗案
	六年內具備下列課程
1. 人體試驗相關訓練30小時
（須含三年內『研究相關利益衝突管理』、『病人及病歷隱私保護』、本院舉辦『臨床研究主持人講習』各1小時）
2. 醫學倫理相關課程9小時
3. 於體細胞或基因治療人體試驗，另加5小時以上之有關訓練。

	
	學術研究案
	三年內具備共計18小時：(包含下列課程)
1.本院舉辦「臨床研究主持人講習」1小時
2. 『研究相關利益衝突管理』1小時
3. 『病人及病歷隱私保護』1小時
4.臨床試驗相關課程(含GCP、受試者保護相關倫理或法律課程)


	研究人員/
(含護士/研究助理)
	初審案
	三年內具備下列課程，共計7小時
1. GCP及研究倫理各2小時
2. 本院舉辦「臨床研究主持人講習」1小時
3. 『病人及病歷隱私保護』 1小時
4. 『研究相關利益衝突管理』 1小時

	
	持續教育
	每年2小時臨床研究相關訓練課程(例GCP、受試者保護相關倫理或法律課程、主持人講習)



